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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履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近日接公司

控股股东惠而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而浦中国”）通知，就惠而

浦集团在我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所做的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惠而浦香港”）持有的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信惠而浦”）50%的股权相关承诺履行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承诺基本情况 

根据 2013 年 8 月 12 日公司与惠而浦集团、惠而浦中国签订的《避免同业竞

争协议》，对海信惠而浦的安排：惠而浦集团将促使海信惠而浦之惠而浦集团控

制的股东就该股东持有的海信惠而浦 50%股权处理方案与海信惠而浦合资方海

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协商。如惠而浦集团控制的股东与海信科龙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未能就上述海信惠而浦 50%的股权处理方案达成一致，则惠而浦集团

承诺将本着消除同业竞争的原则将该部分股权作出妥善安排。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14 日公司发布的《关于与惠而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

WHIRLPOOL CORPORATION 签订<避免同业竞争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3-035）。 

根据 2014年 1 月 24惠而浦集团出具的《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

诺函生效期间，关于海信惠而浦冰箱、洗衣机业务，惠而浦集团承诺：惠而浦集

团及其关联方（上市公司除外）不再从海信惠而浦采购用于中国境内销售的惠而

浦品牌产品，仅上市公司有权根据自身需求从海信惠而浦采购用于中国境内销售

的惠而浦品牌产品；将在《股权托管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间届满之前本着避免潜

在同业竞争和公平原则,采用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方式就惠而浦（香港）有



限公司持有的海信惠而浦股权作出妥善安排。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 4 月 24日公

司发布的《2014年年度报告》。 

根据 2014年 5 月 24日惠而浦集团出具的《关于处置海信惠而浦（浙江）电

器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说明函》：惠而浦集团目前没有将该等海信惠而浦 50%股

权出售给上市公司的打算或计划，并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将该等股权出售

给上市公司。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发布的《关于与惠而浦集团及

其关联方的相关新增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24）。 

2014 年 7 月 15 日，为保证尽快有效解决同业竞争，避免给公司造成损失，

惠而浦集团出具《关于处置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 50%股权的函》，

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且惠而浦集团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后 18 个月内，将

促使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把该 50%股权转让给第三方，或促使惠而浦（香港）

有限公司按照相关法律启动对海信惠而浦的清算解散程序；如果因自身原因未能

履行上述义务，则每迟延履行该义务一个财务年度，将按照以下方式补偿公司：

按照相应年度经审计的海信惠而浦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中国境内销售额的 50%，

乘以相应年度经审计的公司相应产品的销售净利润率，计算得出的金额，以现金

方式补偿公司。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发布的《关于与惠而浦集团

及其关联方的相关新增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24）。 

二、承诺进展情况 

为履行上述承诺，2016 年 8 月 3 日惠而浦香港与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了关于海信惠而浦（浙江）电器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惠而

浦香港以一美元的对价将其持有的海信惠而浦 50%的股权转让与海信科龙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海信惠而浦的全部损益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由海信科

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和承担。 

本次交易尚需商务部门审批及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5 日 

 


